
敦煌市粮食应急备用库建设项目

施工招标资格预审公告

项目编号：dhfjsz202602270001001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敦煌市粮食应急备用库建设项目已由敦煌市发展和改革局以敦

发改备〔2025〕39 号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敦煌市储备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建设资金来自上级资金、专项债券、地方财政配套等，项目出资比例为 100%，

招标人为敦煌市储备粮管理有限责任公司。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进行公开招

标，特邀请有兴趣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申请人）提出资格预审申请。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1.项目名称：敦煌市粮食应急备用库建设项目施工

2.项目地址：敦煌市

3.建设规模：

（1）新建粮食应急周转库一栋，主体一层,局部二层，建筑面积 1107 平方

米，柱顶标高 11.15 米，室内外高差 0.30 米，钢筋混凝土排架结构屋面采用钢

筋混凝土现浇坡屋面。储粮容量达到 4000 吨，储备成品粮 500 吨。同时配套建

设电气、通风、检测等设施，以保障粮食应急周转库的正常运行。

（2）新建开敞式设备棚一栋，主体一层，建筑面积 385 平方米，柱顶标高

9.00 米，室内外高差 0.20 米，门式刚架结构，三面采用单层彩钢板封闭，东面

开敞。

（3）新建业务用房 1栋，主体一层，建筑面积 160.20 平方米，框架结构，

建筑高度为 3.60 米，室内外高差 0.30 米。主要使用功能为业务用房和检化验室。

（4）室外工程:新增加建设用地土方回填0.8米,回填土方量为2615立方米。

场地硬化面积 2497 平方米，采用 C25 混凝土，厚度为 200mm。



（5）设备采购:采购电动选筛、移动式刮板扒谷机、移动式液压翻板、输送

机等设备 16 个。

4.招标范围：经审查合格的本项目施工图设计范围内所有施工内容及工程量

清单范围内的所有内容。

5.建设工期：计划开工日期：2026 年 04 月 02 日

计划竣工日期：2026 年 10 月 30 日

计划总工期：212 日历天

6.项目总投资：约 1296.64 万元。

7.标段划分：本项目不划分标段。

3、申请人资格要求

1.本次资格预审要求申请人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独立法人，具有合

法有效的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

2.须具备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须

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3.承建本项目的项目经理（注册建造师）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建

造师资格，并具有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技术负责人具备工程

类中级及以上（含中级）技术职称；安全生产负责人具备工程类中级及以上（含

中级）技术职称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C证）。

4.本项目建造师（项目经理）、技术负责人、安全生产负责人、施工员（1

人）、质量员（1人）、安全员（1人）、材料员（1人）、资料员（1人）、机

械员（1人）、造价员（1 人），应专人专职不能同时担任两个职务。安全员具

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C证），安全生产负责人与安全员不得为同一人。

5.本项目管理机构人员必须是本单位在岗的专职人员，需提供本项目班子所

有人员 2025 年 10 月至 2026 年 2 月缴纳的社会保险缴纳凭证（加盖投标单位公



章），附项目班子成员社保花名册（加盖投标单位公章）；已退休人员须提供退

休相关资料。

6.各申请人须通过甘肃省建筑市场监管与诚信信息系统（智慧住建-甘肃省

建筑市场监督管理平台）填报企业信息、项目管理机构人员信息。填报《工程投

标项目管理机构人员信息表》，根据甘肃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甘建建〔2020〕

66 号》要求，“对项目管理机构人员的配置实行企业承诺制，投标人应确保投

标文件中工程项目管理机构人员信息与监管系统里填报并承诺的人员信息一致，

招标投标监管部门对填报信息不再审核确认。”申请人在登记成功后将《工程投

标项目管理机构人员信息表》和投标企业诚信承诺书（一份，格式后附），加盖

投标单位公章后装入投标文件内。

7.申请人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提供 2025 年度经审计的财务审计报告,

上年度财务审计报告还未审计完成的需提供近三个月财务报表，新成立不足三个

月公司按照注册时间提供财务报表）。

8.投标人完税情况良好（以 2025 年度第四季度税务机关出具的完税证明材

料为准，若为免税企业或零申报企业提供相应证明资料，新成立不足三个月公司

可不提供）。

9.投标人未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记录失信被

执行人或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的方可参加本项目的投标。在“信用中国”

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结果为准，如相关失信记录已失效，投标

人需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10.本次资格预审不接受联合体资格预审申请。

4、资格预审方法

本次资格预审采用合格制。资格审查采用《建设工程计算机辅助评标系统--

资格审查评审系统》评审。



5、资格预审文件的获取

资格预审文件获取时间和方式：请投标人于 2026 年 02 月 28 日起（法定公

休、节假日不除外）在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获取资格预审文件（详见酒

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站操作手册“酒泉市公共资源电子服务平台-投标人操作手

册”）。

6、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递交

6.1 投标文件递交截止时间：2026 年 03 月 10 日 09：00（北京时间）

开标时间：2026 年 03 月 10 日 09：00（北京时间）

开标地点：本次投标使用“交易通”不见面开标系统，详细操作请登录酒泉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事指南的《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不见面开标系统操作指

南》进行查看。

6.2 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备注：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投标人必须提供含有二维码的资质证书，无

二维码的旧版资质证书无效。本招标文件中所涉及的企业营业执照、资质证书等

相关证件，如无法提供原件的，投标人须提供含有二维码标识的复印件（加盖投

标人公章），扫描二维码核实真伪，若扫描的二维码与复印件相一致，则该复印

件视同于原件。

7、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资格预审公告将在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站上发布。对于因其他网站转

载并发布的非完整版或修改版公告，而导致误投标或无效投标的情形，招标人及

招标代理机构不予承担责任。

8、注册须知

1.凡参加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活动的投标人需先在酒泉市公共资源交易网

站注册，方可投标；注册成功后投标人每次参加项目投标需重新登录系统进行投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投标企业诚信承诺书

致： （招标人）

本人以 （公司）法定代表人的身份郑重声明并承诺:

本企业在参加项目投标及施工期间或供货、提供服务期间将严格遵守国家或

甘肃省相关法律、法规及规定，守法经营，诚实信用。接受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及

相关监督机构监管。同时履行以下各项承诺，如有违反，本企业愿承担相应责任

并接受行政主管部门依据法律法规做出的处罚。

我公司自愿就本项目招投标有关事项向招标人郑重承诺如下:

1.严格遵守国家招投标法律法规，不以各种方式虚假投标，履行(投标文件

或资格预审申请文件)要求的责任和义务。

2.保证不提供伪造、涂改的公文及相关证明（含社保证明）、证照、证件、

业绩或谎报相关信息。

3.保证不借用他人资质投标或出售资质给他人投标，不与其他投标人串通投

标、围标，不使用非法手段获取中标。

4.保证拟投入本项目的施工负责人(项目经理)在本项目投标及施工期间无

在建项目或在建项目主体工程已经完成。

5.若我公司中标，保证在履行合同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不非法转包、分包。

6.若我公司中标，保证中标之后按照投标文件和合同承诺派驻现场管理人员

及投入设备，严格按照质量和工期要求履行合同。

7.若我公司中标，保证中标之后加强施工现场管理，安全生产，密切配合建

设单位及监理单位开展工作。

8.严格执行廉洁从业有关规定，不发生违纪违法行为。

9.我公司若有违反本承诺内容的行为，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包括：愿意接受

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处罚或市场准入与清出的处理。

投标人： （盖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承诺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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